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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电气产品在运行过程中时有火灾发生。人们一般用点燃材料的方法判断工程材

料是否具有阻燃性,这并不是科学的方法。本文拟就着火危险的起因、材料的可燃性分级、着火

危险试验和着火危险防护设计等问题进行阐述,以引起对着火危险的重视,对工程材料的可燃

性作出正确的判断,掌握着火危险防护设计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　着火危险 (F ire harzard)

1　着火危险的起因

　　着火危险是指电工产品内部因电气引燃造成火灾而对生命或财产造成损失的一种危害。

电气产品的着火危险一般不把外部事故 (如环境中的火灾事故、违反操作规程或使用条件所造

成的火灾事故等)作为评定条件,而主要着眼于内部引发的火灾事故,如飞弧、漏电、火花、过热

等引起的火灾;或由于元件灼热引起的自燃或引燃邻近元件及部件;或由于元件炸裂落下的灼

热微粒引燃其它元件及部件;或可燃性物质自发、引发起火等。由此可见,着火危险的起因来源

如下几个方面:

a)元件或材料在一定温度下的自燃;

b)元件过热引燃与其接触的或相邻的零件及部件;

c)元件炸裂和滴落的灼热颗粒引燃其它元件及部件;

d)元件散发的可燃性气体达到一定浓度时的自燃或引燃;

e)闪络、飞弧、漏电起痕等造成的引燃。

2　材料的可燃性分级

　　材料的可燃与否,是着火危险的关键。一般认为,金属材料是不可燃的,所以材料的可燃性

分级一般是对非金属材料而言的,针对其燃烧或灼热、燃烧的持续时间、燃烧的释放物以及滴

落物的危险情况等进行分类。按照美国UL (保险商试验所)标准和 IEC950标准的分类方法,

材料的可燃性分级见表 1。需要说明的是,表 1中的可燃性严酷等级,即对燃烧时间的规定,与

IEC695着火危险的试验方法中所规定的严酷等级略有不同 (参见本文表 2) ,使用上述标准时

应考虑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严酷等级。

3　着火危险试验

　　人们一般用点燃材料的方法判断工程材料是否具有阻燃性,这是不科学的和不符合标准

规定的。目前纳入我国标准体系的着火危险试验共有 4种,这 4种方法等效采用了 IEC695标

准,它们分别是:针焰试验法、灼热丝试验法、用发热器的不良接触试验法和本生灯型火焰试验

法。上述试验方法和试验目的、对试品的要求、试验设备、试验的严酷等级、试验方法及程序、试

验结果的评定,以及相应的标准代号等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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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材料的可燃性分级

材料类别 可燃性分级 分　级　情　况　说　明 备　　注

泡

沫

材

料

H F- 1

H F- 2

　　按规定的方法试验时,可以燃烧或灼热,但在规定
的时间内就会熄灭; 在燃烧对所释放的燃烧物或灼热
微粒或滴落物会使脱脂棉引燃

HB

HBF

　　按规定的方法试验时, 其燃烧速度不超过规定的

最大速度

　①HB 级不仅仅限

于泡沫材料

　②优良的顺序为:

H F—1, H F—2, HB ,

HBF

其

它

材

料

V - 0
　　可燃烧或灼热,但持续的时间平均值不超过 5s就

会熄灭,滴落物不会引燃脱脂棉

V - 1
　　可以燃烧或灼热, 但持续的时间平均值不超过

25s就会熄灭,滴落物不会引燃脱脂棉

V - 2
　　可以燃烧或灼热, 但持续的时间平均值不超过

25s,滴落物会引燃脱脂棉

5V
　　可以燃烧或灼热,在规定的时间内熄灭,不会引燃

脱脂棉

HB 　　同前

　　优良的顺序为:

5V 或V - 0,V - 1,

V - 2, HB

表 2　着火危险试验方法的对比

序号名称 目的 对试品要求 试验设备 严酷等级 试验方法及程序 观察与测量 结果判定 标准代号

1

灼

热

丝

试

验

模拟灼
热元件、
过载电
路等类
热源或
模拟点
火源, 在
短时间
所造成
的热应
力

①完整的产
品、部件、零
件或元件,
或全部或部
分 去 掉 外
壳; ②可取
上述试件的
适当部分;
③可在单独
的相应零部
件或元件上
进行

Á 4N i- C r 丝作
为灼热丝, Á 015
铠装细丝热电
偶。灼热丝加热
至 960℃, 所 需
电 源 120 ～
150A , 试样与灼
热丝施加 1 +
012N 力作用相
对移动。试样下
铺底层 (按实际
情况或在 200±
5mm 处)

550℃,
±10K
650℃,
±10K
750℃,
±10K
850℃,
±15K
950℃,
±15K
时间
30±1s

　　试品在 15
～ 35℃, 45%～
75%湿度下预处
理 24h。试品固
定件不得有明显
散热, 样品与灼
热丝垂直并施加
于最薄或最易着
火部位的平面。
试验过程应避免
试品受其它冷热
源影响, 灼热丝
压入试品深度应
小于 7mm。

①从施加灼热
丝到试品或其
下铺面起燃的
持续时间;②从
施加灼热丝到
火焰熄灭的持
续时间;③火焰
最高高度。试
验结束后,检查
损坏程度及试
验前后的物理
和电气参数对
比。

具备下述
条件之一
者为合格:
①无火焰
或不灼热;
②试品或
其铺底层
在灼热丝
移 去 30s
内熄灭。

GB516914
—85,
IEC695—
2—1

2

针

焰

试

验

模拟产
品在故
障条件
下的着
火危险

①完整的产
品、部件、零
件或元件,
或完全或部
分 去 掉 外
壳; ②单独
的相应零部
件或元件;
③产品上卸
下的相应部
分。

长 度 至 少 为
35mm , 内 径 Á
015±011mm , 外
径不大于Á 019
管状特制的针形
燃烧器, 或用注
射器改造。燃烧
气体为丁烷或丙
烷。火焰垂直时,
高 度 为 12 ±
1mm , 呈 45℃倾
斜 时 分 别 为
8mm (试品底面)
各 5mm (试品侧
面) ,铺底层同上

试验火焰
施加时间
优选值为:
5, 10, 20,
30, 60,
120s

试 品 在 15～
35℃、相对湿度
为 45%～ 75%
下预处理 24h,
而后测量物理或
电气参数, 试品
放在实际使用条
件下的最不利位
置, 火焰条件接
近实际情况, 火
焰施加到故障下
易受火焰或其它
起燃源影响的部
位, 必要时使燃
烧器针管弯曲,
但火焰与试品接
触, 燃烧器就不
再移动, 试品一
般为三件。

①燃烧持续时
间; ②燃烧长
度;③试验后测
量其物理、电气
参数。

具备下述
条件之一,
则试品合
格: ①未起
燃; ②火焰
或燃烧灼
热物未使
燃烧蔓延
到附近零
件或铺底
层; ③燃烧
时间少于
30s; ④ 燃
烧长度不
超过有关
标准规定。

GB516915
—85,
IEC69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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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序号名称 目的 对试品要求 试验设备 严酷等级 试验方法及程序 观察与测量 结果判定 标准代号

3

发
热
器
不
良
接
触
试
验

发热器
不良接
触试验
模拟会
产生异
常热的
不良接
触产生
的过热
而导致
火灾的
可能

完 整 的 产
品、零部件、
元器件, 必
要时可全部
或部分去掉
外壳; 单独
的相应零部
件或元器件

发热器为一条合
金丝, 试验功率
值应符合标准的
规定, 为此应有
一台可调变压
器。样品下设置
铺底层

按规定的
试验功率,
允 差 ±
5% , 试 验
时间优选
值为
30m in

试 品 在 15～
35℃, 湿度 45%
～ 75%下 处 置
24h,测定物理及
电气参数。试品
放在实际使用中
最不利的位置,
尽量减少其它热
影响。试验样品
一般为三件。电
阻值大于原始值
10%时, 发热器
应报废。

从施加试验功
率起至冷却室
温止,观察被试
品周围及铺底
层变化,起火时
则记录燃烧时
间及火焰高度
试验后测物理
及电气参数。

具备下列
条件之一
者为合格:
①无火焰,
无持续的
热; ②虽有
火焰但燃
烧时间不
超过 30s,
周围零部
件及铺底
层又未完
全烧掉。

GB51691
6—85,
IEC695—
2—3

4

本
生
灯
型
火
焰
试
验

模拟产
品周围
环境发
生火灾
的早期
情况, 火
源或物
品着火
时是否
引起燃
烧蔓延
及烟雾
释放的
可能性

完 整 的 产
品、零部件
或元件, 如
不可能, 可
卸下适当部
分进行

　　可使用以下
两种燃烧器: ①
甲烷或天然气燃
烧 器, 管 长
100mm , 内 径
915±015mm , 为
普通本生灯; ②
丙烷燃烧器, 由
专门的外管和内
喷气管组成。火
焰高度分 A、B、
C 三种。

火焰持续
时间优选
性:
A : 5, 10,
25, 30, 60,
120s;
B: 15, 30,
60, 120,
180s;
C: 10, 30,
60, 120,
180s

试品在温度 15
～ 35℃, 相对温
度 45%～ 75%
下放置 24h, 而
后测其物理及电
气参数。试验放
在最不利位置,
火焰效应尽量接
近实际情况。火
焰按标准要求调
整, 尽量避免其
它热源效应影
响。火焰调整正
确位置, 一旦调
好不可再移动。
试品为一件。

对试品及周围
和铺底层进行
观察, 当起火
时,记录燃烧持
续时间;冷至室
温后测量其燃
烧长度。试后
测物理及电气
参数。

符合下述
条件之一
者为合格:
①未起燃;
②燃烧未
蔓延到周
围或下面
的铺底层;
③燃烧时
间不超过
产品标准
规定; ④燃
烧长度不
超过产品
标准规定。

GB516917
—85,
IEC2
SC50D
(sec) 35

4　着火危险防护设计

411　材料的选用

从工程材料的可燃性分级中可以看出,绝对不燃烧的工程塑料是极少的,但就 IEC 标准

的规定来说,满足下述的材料选择,就认为是达到了着火危险防护设计要求:

a)如果无法防止元器件在故障条件下过热,则这些元器件应安装在可燃性为V 1 级或更

优的材料上,而且与阻燃性更差的材料至少相隔 13mm。

b)元器件的材料应为V 2级或更优,或者应为H F2级或更优。

c)在故障条件下可能会产生引燃温度的电气零部件 (绝缘导线和电缆除外) ,相隔最少为

13mm 或采用V 1或更优的材料隔离。

d)装在防火外壳上的空气过滤器,可燃性应为HB 或更优等级,或者为HBF 级或更优级。

e)一般空气过滤器材料应为V 2级或更优,或者H F2级或更优。

f)机械及电气防护外壳及其零部件,外壳外侧的零部件以及装饰件,应为HB 级或更优,

外壳内部的零部件应比这一等级更高。

412　防火外壳结构

防火防护外壳的设计应保证使故障下冒出的火焰、滴落的熔融金属、燃烧和灼热颗粒或滴

落物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

如果外壳需要排气孔或通风孔,应装设档板、筛网等加以防护,以防燃烧后的产物掉落在

外壳外部造成更大的危害。防火挡板的布置要求见图 1。

防火外壳的底部面积,应大于被防护元件的 5°投影范围 (见图 2)。

防火筛网的网眼尺寸不应大于 2×2mm 2,金属丝的直径不小于 014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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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防火挡板的布置　　　　　　　　　　　　图 2　防火底板面积的确定

防火外壳底部开孔面积不应大于 40mm 2,并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金属防火外壳底部开孔尺寸及间距 (mm )

最小厚度 最　大　孔　径 最　小　孔　距

0. 66 1. 14 1. 70 (233孔ö645mm 2)

0. 66 1. 19 2. 36

0. 76 1. 15 1. 70

0. 76 1. 19 2. 36

0. 81 1. 91 3. 18 (72孔ö645mm 2)

0. 89 1. 90 3. 18

0. 91 1. 60 2. 77

0. 91 1. 98 3. 18

1. 00 1. 60 2. 77

1. 00 2. 00 3. 00

　　对于有阻抗保护或热保护的电动机, 聚氯乙烯 (PV C )、四氟乙烯 (T EE )、聚四氟乙烯

(PT EE)、氟化乙丙烯 (FEP)、氯丁橡胶绝缘导线及其连接器,符合防火要求的内档板、筛网等

的外壳底部开孔,可不受表 3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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